
111040103 有關「爆笑銅管七先生」侵害著作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

(著作權法§88、商標法§5、§68、§70①)(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10 年

度民著訴字第 101 號民事判決) 

 

爭點：政府機關在管樂嘉年華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專頁貼文及圖片內

容標示他人註冊商標之文字，是否為商標使用？ 

 

系爭商標 

 

 
 

註冊第 01325383 號 
第 041類：各種書刊、雜誌、文獻之

出版、發行、翻譯，影片、錄影片、
碟影片、唱片、錄音帶、伴唱帶之製

作、發行，演藝節目製作，音樂會之
籌辦，音樂之演奏，歌劇、話劇之演

出，演藝經紀人，代售各種活動入場
券，現場演奏或表演，管弦樂隊表演

服務，演藝人員演出服務，劇院演
出，錄音帶、錄影帶、影片租賃，攝

錄影等服務。 
 

            
 
 

相關法條：著作權法第 88 條、商標法第 5 條、第 68 條、第 70 條第

1 款 

案情說明 

被告承攬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9 桃園管樂嘉年華－維也納

銅管七先生表演案」（下稱系爭標案）。 

原告主張：被告承攬系爭標案後，為履行系爭標案及作為系

爭樂團之表演介紹用途，於未獲得原告同意或授權下，使用原告

所有之系爭著作、系爭商標，並交由不知情之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登載於其所舉辦桃園管樂嘉年華之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專頁及桃

園市文化局官方網站，亦自行使用於被告官方臉書粉絲專頁。 

 

判決主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年八月十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三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判決意旨> 

一、著作權部分 

(一) 原告主張之系爭著作，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於宣傳 95 年「維也納

爆笑銅管音樂劇－七先生巡迴音樂會」所撰寫之文案，該文案之

整體文字敘述內容，係專為介紹、宣傳系爭樂團來臺演出所創作

之語句，乃原告對於描述系爭樂團歷史、特性、表演風格之表達，

足以表現創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確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語文著

作。 

(二)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為原告所有，被告因承攬系爭標案而應定

作人請求提供系爭著作，被告就系爭標案中提案計畫之契約內容

已明載包含節目推廣及宣傳計畫，難認被告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

系爭著作非屬商業目的，此與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所舉辦之桃園管

樂嘉年華活動屬於非營利活動並無關聯；被告提供他人使用系爭

著作，並經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登載於桃園管樂嘉年華官方網站上

文宣內容與系爭著作高達百分之八十相同，被告利用系爭著作未

取得原告同意或授權而重製，亦即被告未支付此部分之授權費用

或文案製作費用，則被告所為對於原告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必然



有所影響，是以綜合上開各因素予以觀察，被告對原告系爭著作

之利用情形，應不成立合理使用。 

二、 商標權部分： 

(一) 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

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

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

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

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觀證據綜合判斷。另商標法第 68 條之

侵害商標權，或同法第 70 條第 1 款之視為侵害商標權，均以「使

用」商標為要件，應符合上開商標使用之定義，才有侵權可言。 

(二) 桃園管樂嘉年華官方網站、被告官方臉書粉絲專頁貼文及圖片、

桃園管樂嘉年華官方臉書粉絲專頁貼文、桃園市文化局官方臉

書粉絲專頁貼文，雖有「爆笑銅管七先生」或「銅管七先生」

之文字，然上開網路貼文及圖片內容均係關於系爭樂團之介紹

及桃園管樂嘉年華活動之宣傳，該網路貼文既然為宣傳桃園管

樂嘉年華活動，則其內容介紹參與活動之系爭樂團，必然會使

用國人熟知之樂團名稱即「爆笑銅管七先生」或「銅管七先生」

之文字。就被告官方臉書粉絲專頁、桃園管樂嘉年華官方臉書

粉絲專頁、桃園市文化局官方臉書粉絲專頁所登載之貼文及圖

片整體觀之，「爆笑銅管七先生」或「銅管七先生」於全文內

容之排列位置、方式均非顯著，僅是介紹系爭樂團所使用，並

無將之作為表彰被告或其與系爭樂團間關聯性，被告顯無將上

開文字作為商標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之意，相關消費者見上開

文字使用方式，亦難認識到其為商標。況被告、桃園市文化局

或桃園管樂嘉年華等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專頁貼文之行銷重點

在於宣傳管樂嘉年華活動，並介紹其中有參與活動之系爭樂團，

當無攀附原告系爭商標之意，且兩造均未否認系爭樂團為世界

知名之室内樂團，每年在全球各國巡演場次超過百場，則相關

消費者應明確知悉「爆笑銅管七先生」或「銅管七先生」即為



系爭樂團，堪認被告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爆笑銅管七先生」

或「銅管七先生」實非作為商標使用。 


